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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兴县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

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方案

一、总体要求

为推进民事案件繁简分流，根据案件事实、法律适用、

社会影响等因素，适用不同的纠纷解决程序，做到简案快审，

繁案精审，仔细甄别，科学分流，使简单的案件速立、速送、

速调、速审、速判。科学配置审判资源，在立案部门、诉调

对接中心或业务部门设立专门的速调团队，配齐、配强专门

人员从事速载。发挥审判委员会、法官会议统一裁判尺度的

作用。推动智慧法院建设，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提高审判效

率，引导当事人诚信理性诉讼。完善业绩评价机制，充分考

虑案件的繁简和谐，科学设定考核指标，发挥考核导向作用。

二、案件分流

1、完善多完化纠纷解决机制，加强诉讼与非诉讼解决

方式的有机衔接。对适宜调解的纠纷，积极引导当事人在登

记立案前先行调解，借助外部力量分流，积极发挥行政机关、

商会、行业协会、仲裁机构的优势，发挥调解、和解、仲裁

方式减轻案件的压力。案件登记立案后或者在审理过程中，

对适宜调解的案件，积极组织调解，对调解不成的案件实行

繁简分流。

2、积极适用简单程序，对于可以或者应当适用确认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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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协议、实现担保特权、督促程序、公示催告程序等非诉讼

程序或者小额诉讼程序、简易程序的案件，积极引导当事人

选择或者依职权适用相应程序。案件虽然不符合适用小额诉

讼程序、简易程序条件，但当事人约定适用的，可以适用；

当事人未约定的，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适用。

3、实行繁简案件分类集中处理。下列案件可以实行速

裁，由速裁部门或者速裁团队办理：

（1）、确认调解协议、实现担保特权、督促程序、公示

催告程序等非诉讼程序案件；

（2）、不予受理、未预交案件受理费等程序性案件；

（3）、小额诉讼程序案件；

（4）、适宜速裁的简易程序案件；

（5）、适宜速裁的简易程序案件因被告下落不明转为普

通程序的案件；

（6）、其他适宜速裁的案件。

不适宜速裁的案件由相关审判部门办理。

4、建立科学甄别分流机制。制定简单案件与复杂案件

的区分标准和分流规则，实现审判管理系统智能分流为主、

人工分流为辅，科学高效甄别分流案件。

5、案件智能甄别分流。可以通过审判管理系统将下列

民事案件分流到速裁部门或者相应的速裁团队办理：

（1）、确认调解协议、实现担保特权、督促程序、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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催告程序案件；

（2）、不予受理、未预交第一审案件受理费等程序性案

件；

（3）、小额诉讼程序案件；

（4）、离婚后财产纠纷、买卖合同纠纷、商品房预售合

同纠纷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、民间借贷纠纷、银行卡纠纷、

租赁合同纠纷、承揽合同纠纷、居间合同纠纷、追偿权纠纷、

劳动合同纠纷、股东知情权纠纷、产品责任纠纷、诉讼请求

金额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分项限额以内的机

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；

（5）、认为适宜速裁的其他案件。

上列案件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宜纳入速裁案件范围：

（1）、单个案件被告人数四人以上的；

（2）、有涉外因素的

（3）、属于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、指令立案受理、指

定审理、指定管辖，或者其他人民法院移送管辖的；

（4）、再审的。

6.建立案件人工甄别退出速裁机制。对于分流到速裁部

门或者速裁团队的案件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案件不适宜速

裁的，承办法官可以在排期后三个工作日内将案件退回分案

部门，分配到相关审判部门办理：

（1）当事人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、提出反诉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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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需要追加当事人的；

（3）需要进行调查取证、勘验、鉴定、审计、评估的；

（4）属于社会舆论关注，或者有涉诉信访可能的；

（5）其他情形致使案件不适宜速裁的。

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有以上情形之一致使案件不适宜速

裁的，经本部门负责人批准，承办法官可以在法庭辩论终结

前及时将案件退回分案部门，分配到相关审判部门办理。

三、简案快审

（一）简化送达方式

7.严格执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

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》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诉

讼文书电子送达的规定》。积极引导当事人在填写《诉讼文

书送达地址确认书》时选择电子送达方式，使用人民法院提

供的专用电子邮箱。当事人为法人、其他组织，或者委托律

师代理诉讼的，应当选择电子送达方式。

8.当事人在纠纷发生之前约定送达地址的，人民法院可

以将该地址作为送达诉讼文书的确认地址，因该地址不准确

或者受送达人拒绝签收，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

接收的，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
9.可以采取捎口信、电话、短信、传真等简便方式传唤

当事人、通知证人和送达裁判文书以外的诉讼文书。

以简便方式送达裁判文书以外的诉讼文书，经当事人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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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已经实际接收的，视为送达。

10.第一审人民法院受第二审人民法院委托送达第二审

管辖权异议裁定书，可以将第二审管辖权异议裁定书与开庭

通知一并送达。

（二）起诉、答辩与审理前准备

11.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放弃或者缩短举证期限、答辩

期间。当事人协商的上述内容，应当记入笔录。双方当事人

均表示不需要举证期限、答辩期间的，人民法院可以立即开

庭审理或者确定开庭时间。

12.简易程序案件可以不受开庭三日前通知当事人和其

他诉讼参加人，公告当事人姓名、案由、开庭时间和地点规

定的限制。

（三）开庭审理

13.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接受诉前调解，调解不成的，人

民法院可以立即登记立案；双方当事人均表示不需要举证期

限、答辩期间的，人民法院可以立即开庭审理或者确定开庭

日期。

14.开庭审理前，书记员应当查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

加人是否到庭，可以书面形式宣布法庭纪律，告知当事人有

关的诉讼权利义务。

15.落实庭审活动全程录音录像，探索使用庭审录音录

像简化或者替代书记员法庭记录。积极开发利用智能语音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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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技术，实现庭审语音同步转化为文字并生成笔录。庭审时，

法官及当事人桌面配备显示器，同步显示法庭记录，及时修

正记录错误。

16.经当事人同意，可以采取视听传输技术等方式开庭。

证人、鉴定人可以使用视听传输技术或者同步视频作证室等

作证。

17.在归纳并引导当事人确认争议焦点后，可以直接围

绕争议焦点同步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，不受法庭调查、

法庭辩论等庭审顺序限制。

18.简单案件可以实行集中排期、开庭、宣判，由同一

审判组织在同一时段内对多个案件连续审理。如同一金融机

构起诉的信用卡纠纷、简单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、物业服务

合同纠纷等案件，可以集中排期，同一时间开庭。

集中开庭审理时，由书记员提前完成开庭审理前的程序

性事项后，引导当事人轮候参加庭审。

19.速裁部门或者速裁团队适用小额诉讼程序、简易程序

审理的案件，一般应当在四十五日内审结；适用第一审普通

程序审理的案件，扣除公告期后一般应当在三个月内审结。

20.简单案件的调解书正文可以只载明当事人的基本情

况、案由、诉讼请求和调解结果。

21.速裁部门或者速裁团队办理速裁案件，一般应当当

庭宣判。当庭宣判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当庭认定案件事实，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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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裁判理由和依据，并记入庭审笔录。

当事人均申请给予调解时间，或者人民法院认为案件尚

有调解可能的，可以不当庭宣判。

案件当庭调解或者宣判的，一般应当当庭送达裁判文

书。裁判文书已经生效的，一并出具生效证明。

22.当庭即时履行的案件，经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，可

以在庭审笔录中记录相关情况后不再出具裁判文书，并可以

不纳入裁判文书上网范围。根据当事人要求，可以责令接受

履行的一方当事人出具相应的书面凭证。


